瓦房店市支持轴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实施意见产业引导政策的实施细则（试行）

为支持瓦房店轴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推进轴承产业集群建设，现就《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支持轴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实施意见的通知》（瓦政办发〔2019〕77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三、政策扶持（一）产业引导政策”中的第4条、第6条的具体审核、兑现程序，制定实施细则如下。

一、成立工作专班

成立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玉章任组长，副市长赵智任副组长，市财政局、科工局、市场监管局、司法局、税务局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流程监督专班，专班办公室设在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专班负责监督《瓦房店市支持轴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实施意见产业引导政策的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各项流程的组织实施，研究协调解决《细则》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并定期组织专班成员单位对《细则》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分析和评估，依据审查、分析和评估结果决定《细则》是否修订及继续执行等。

二、政策审核、兑现工作职责分工

1.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按绿色通道办理企业注册，在审核确认企业注册地为瓦房店轴都大厦后，在《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2.市科工局：负责审核确认企业是否符合《实施意见》要求条件后，在《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3.市税务局：负责核算汇总企业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信息并汇总，审核确认后形成证明材料，并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4.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1）负责授权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开展轴都大厦招商工作。

（2）负责对相关部门的审核结果要件进行审查。

（3）负责依据市税务局提供的企业缴纳税收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按《实施意见》要求，形成资金请示上报市政府，待市财政局拨付资金后，再将资金拨付给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

5.市财政局：

（1）负责对市税务局提供的企业缴纳税收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及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形成的运营补贴和奖励资金请示进行复审。

（2）负责根据市政府意见，将奖励资金拨付给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三、申报、审核、兑现相关要求及流程

（一）轴都大厦运营补贴政策

1.政策原文：

《实施意见》第4条：对轴都大厦给予运营补贴。在大厦运营方给予引进瓦房店市域外企业连续减免三年租金、水电暖网等相关费用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自域外企业入驻大厦之日起，以入驻企业实际租用办公面积为准, 市财政给予大厦运营方连续三年1元/天/平方米的补贴。

2.相关要求：

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作为政策享受主体，享受此条政策的补贴额度以注册在轴都大厦的企业年度缴纳税收形成的地方财力（扣除域外企业享受的地方经济贡献奖励部分后形成的地方财力）作为上限。补贴按年度核算发放，年度时间计算为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注册运营满12个月。

3.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1.瓦房店轴都大厦入驻域外企业房屋租赁补贴申请表；

2.入驻轴都大厦域外企业汇总名单；
3.入驻域外企业办公租赁合同;

4.入驻域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带有市市场监管局、科工局公章的《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

6.带有市税务局公章的入驻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年度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

7.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中提供复印件的需要加盖公司公章。

4.工作流程：

1.每年6月中旬前，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向市税务局提供《轴都大厦入驻域外企业汇总名单》及带有市市场监管局、科工局公章的《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市税务局核算企业的年度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信息并汇总，形成入驻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年度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向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提交上一年度《瓦房店轴都大厦入驻域外企业房屋租赁补贴申请表》《入驻轴都大厦域外企业汇总名单》《入驻域外企业办公租赁合同》及带有市市场监管局、科工局公章的《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市税务局核算并加盖公章的轴都大厦入驻域外企业年度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

3.每年6月下旬前，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形成补贴资金请示上报市政府；

4.每年7月上旬前，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意见对资金请示进行复核，并将补贴资金拨付给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5.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将补贴资金拨付给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

（二）域外企业地方经济贡献奖励政策

1.政策原文：

《实施意见》第6条：瓦房店市域外企业（含生产型服务业）自入驻轴都大厦之日起，按其对地方经济贡献，分别给予第一年80%、第二年70%、第三年70%奖励。奖励按月度核算并发放。

2.相关要求：

1.在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注册在轴承大厦的企业，均从注册之日起连续顺延三年享受此条政策。

2.年度时间计算：第一年度为域外企业注册满12个月，第二年度、第三年度以12个月为标准顺延。

3.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1.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中提供复印件的需要加盖公司公章。

4.工作流程：
1.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向市市场局提交注册企业的工商注册材料，市市场监管局在企业成功注册并审核确认后，在《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2.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向市科工局提交企业的工商执照副本复印件和市市场局加盖公章的《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市科工局审核确认后，在《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3.每月15日前，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将经市市场监管局、科工局加盖公章的《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汇总提交给市税务局，市税务局核算企业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信息并汇总，审核确认后形成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4.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将市市场监管局、科工局加盖公章的《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和税务局核算的企业缴纳税收及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提交给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

5.轴承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形成资金拨付请示上报市政府；

6.市财政局对市税务局提供的注册在轴都大厦的域外企业形成的地方财力证明材料和轴承园区上报的资金请示进行复核，并按市政府批复意见将奖励资金拨付给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

7.轴承产业园区管委会将市财政局拨付的财政奖励资金拨付给大连轴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轴都大厦运营方）。

附件：1.瓦房店轴都大厦入驻域外企业房屋租赁补贴申请

2.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

附件1
瓦房店轴都大厦入驻域外企业房屋租赁补贴申请表
	轴都大厦（运营方）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请补贴年度
	

	本年度入驻企业纳税总额（万元）
	
	本年申请房屋补贴总金额（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轴都大厦（运营方）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轴都大厦（运营方）承诺：

1.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2.保证提交的所有副本资料和复印件均与正本和原件一致;

3.自愿接受相关职能部门对资金申请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附件2
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
	域外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请奖励月度
	                 年        月

	轴都大厦（运营方）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轴都大厦（运营方）承诺：

1.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2.保证提交的所有副本资料和复印件均与正本和原件一致;

3.自愿接受相关职能部门对资金申请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审核内容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审核企业注册地是否为瓦房店轴都大厦，审核确认后，在《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市科工局
	负责审核企业是否符合瓦政办发〔2019〕77号文件，审核确认后，在《瓦房店轴都大厦域外企业审核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市场监管局意见
	科工局意见

	                                           （公章）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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